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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266 证券简称：兴源环境   公告编号：2022-019 

 

兴源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控股子公司提起诉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法院已受理，尚未开庭。 

2、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原告。 

3、诉讼涉案金额：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以下简称“被告一”）、

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水务局（以下简称“被告二”）向琼中鑫三源水务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琼中鑫三源”、“原告二”）支付国家、省级批准已经划

拨但未支付的专项资金、补贴资金、政策扶助等资金 30,368,896.64 元；支付

2016-2020 年度投资额补贴款（暂计，最终金额以人民法院委托海南省内审计机

构出具鉴定意见为准）176,193,093.90 元；支付 295 个农村污水处理站运营维

护成本亏损财政补贴（暂计，最终金额以人民法院委托海南省内审计机构出具鉴

定意见为准）26,137,428.58 元；赔偿因无故要求停工而造成原告二所提贷款资

金无法投入建设项目而承担的利息损失（暂计）4,036,683.66 元；赔偿因两被

告违法解除，致使合同无法履行，而给原告二造成的已直接支付的建设资金

658,253,589.97 元及应付而未付款项损失（最终金额以人民法院委托海南省内

审计机构出具鉴定意见为准）；赔偿两被告违法解除，致使合同无法履行，而给

原告二造成的可获得合理利益损失 454,194,977.08 元。 

4、是否会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案件尚未开庭，公司暂无法准确

判断对本期利润及期后利润的影响。 

一、本次起诉基本情况 

兴源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兴源环境”、“公司”) 控股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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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上海三乘三备环保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乘三备”、“原告一”）、琼

中鑫三源就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水务局未按约定

履行行政协议事项向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日前已收到海南省第一

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案件受理通知书》<（2021）琼 96 行初 672 号>。截至公

告日，该案件已受理，尚未开庭审理。 

二、诉讼案件的基本情况 

（一）诉讼当事人 

原告一：上海三乘三备环保工程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118093699331N，住所：上海市青浦区金泽镇莲湖路 53号 1幢 1 层 M区 146

室，法定代表人：王钟灵，职务：董事长 

原告二：琼中鑫三源水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469036MA5RC8243X，住所：琼中县营根镇虎头路 35 号水务局综合楼 3 楼，法

定代表人：王钟灵，职务：董事长 

被告一：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住所：海南省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

营根镇营根路 93 号，负责人：蒋丽萍，职务：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县

长 

被告二：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水务局，住所：海南省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虎

头路 35 号，负责人：崔大伟，职务：局长 

（二）诉讼请求 

1、依法判决确认被告二发出的《关于解除《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富美乡村

水环境治理项目（PPP）模式项目合同》的通知》违法； 

2、依法判决两被告按照《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富美乡村水环境治理项目

（PPP）模式项目合同》（以下简称“合同”）8.1.9.1、8.1.9.2约定，支付原

告二国家、省级批准已经划拨但未支付的专项资金、补贴资金、政策扶助等资金

共计人民币 30,368,896.64 元； 

3、依法判决两被告按照合同 8.4.3 约定，支付原告二 2016-2020 年度投资

额补贴款暂计算为 176,193,093.90 元，最终金额以人民法院委托海南省内审计

机构出具鉴定意见为准； 

4、依法判决两被告按照合同 8.4.4约定，就 2016年起至本案起诉之日，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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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陆续建成，并先行运行的 295个农村污水处理站，向原告二支付运营维护成本

亏损财政补贴暂计 26,137,428.58元，最终金额以人民法院委托海南省内审计机

构出具鉴定意见为准； 

5、依法判决两被告赔偿因无故要求停工而造成原告二所提贷款资金无法投

入建设项目而承担的利息损失暂计 4,036,683.66 元（从 2020年 9月 1日起算至

2021年 11月 30日，以 71,052,737.64元为基数）； 

6、依法判决两被告赔偿因其违法解除，致使合同无法履行，而给原告二造

成的已直接支付的建设资金 658,253,589.97 元及应付而未付款项（最终金额以

人民法院委托海南省内审计机构出具鉴定意见为准）损失； 

7、依法判决两被告赔偿因其违法解除，致使合同无法履行，而给原告二造

成的可获得合理利益损失 454,194,977.08元。 

（三）事实与理由 

2016 年初，富美乡村水环境治理项目（PPP）模式作为海南省首个全县域农

村生活污水处理捆绑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项目落地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项目通

过模式创新，协助地方政府统筹推进美丽乡村建设与脱贫攻坚，入选财政部认定

的第三批国家级示范 PPP 项目。 

2015 年 10月 9 日，被告一授权被告二对上述项目公开招标，原告一经投标，

依法中标该项目。被告二于 2015年 10月 19 日向原告一发送《成交通知书》。 

2015 年 11 月 26 日，原告一与两被告指定的政府出资代表方“琼中黎族苗

族自治县鑫源水务管理有限公司”以 5000 万元注册资金合资成立原告二，其中

原告一持有 90％股权，政府出资代表方持有 10％股权。 

原告一与两被告签署了 PPP 框架协议。原告二设立后即 2016年 6月 3日，

被告二在被告一的委托授权下与原告二签署了《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富美乡村水

环境治理项目（PPP）模式项目合同》，被告一指定被告二为项目的实施机构，

行使归属被告的权利和义务；授予原告二琼中全县域污水处理、自来水供应特许

经营权 30年，负责建设、运营和维护项目下的 14个乡镇污水处理厂、6个乡镇

供水厂和 544个自然村污水处理配套设施。 

在政策性补助资金拨付方面，合同 8.4.6、8.1.9.2约定：“乙方（原告二）

应该配合县政府，积极申请国家资金以及省级资金，对本项目给予扶持。县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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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级财政能力允许情况下，对本项目尽力给予扶持。”“针对本项目的各项政

策性补助，财政补贴或行业扶助资金，资金下达后应及时拨付到乙方账户”。 

在投资额补贴及运维补贴等各项补贴给付必要性方面，合同 8.1.8.1、8.4.5

不仅明确：“项目所涉及服务对象为县乡镇农村用户，仅从使用者付费角度难以

维持运营和保障投资人回收成本及取得投资回报。故项目采用使用者付费和可行

性缺口补贴形式，以保障本项目的健康运行。”“根据本项目性质，安全饮水和

科学排污是民生大事，而这些项目又都处于乡镇，从供给量到排污量都难以达到

有利润运营的状态，而且富美乡村中的人工湿地（农村污水处理站）建设，有利

于环境修复，有利于健康环境的营造，但无从收取费用，属于公益事业。所以本

项目的运行以使用者付费与政府补贴相结合方式进行”，而且为了保证上述必要

的政府补贴支付得以有效履行，合同 15.2 还约定：“本合同约定的政府支付义

务必须纳入本级地方政府预算和中长期的财政规划”。 

在提供建设条件方面，合同 24、19.1、29.2、8.6.2明确：“政府应为项目

建设提供必要条件，如建设用地，交通条件，市政配套等。”“前期工作重点在

于土地获得过程，政府及时将土地拨付到位。”“项目用地的征地、拆迁、安置

等工作由政府实施。”“在本项目土地获得后，乙方支付地上附着物赔偿”。 

为积极履行合同，原告一除了设立原告二实际缴纳出资 4500万元外，自 2016

年起陆续向原告二支付资金 122,563,920元；原告一控股股东向原告二支付资金

83,434,000 元。原告二向银行贷款 9 亿元，实际获得放贷 5.1 亿元，直接投入

项目建设资金累计达 658,253,589.97 元，经贷款银行指定审计机构审计的总投

资金额为 806,945,600 元。已经按照贷款合同约定及时足额归还贷款本金

89,550,000 元，利息 63,308,442.71 元；已经申请获得的国家、省级政策性补

助资金 99,526,103.36 元也全部用于项目建设。截止起诉之日，原告二及银行指

定监管的下辖业务单位银行账户内仍存有建设资金 71,489,537.19元，完全能够

满足后续项目建设需要。依照现有项目总投资实际，原告一、二不仅是已经按项

目合同约定完全履行了投融资义务，而且是超额投入资金。合同履行至今，原告

二已建设完成自然村污水处理等配套设施（农村污水处理站）313个（其中已经

先运行维护中的有 295 个，其余则因两被告其他项目建设将管网破坏），在建

75 个，开乡镇污水处理项目 5 个和供水项目 2 个。另外，原告二作为“海南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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扶贫龙头企业”聘用所运维农村污水处理站当地贫困人员 253人。 

但在两原告积极履行项目合同的同时，两被告因怠于或不履行项目合同义务

且过分行使权利的行为给原告一、二完全、及时履行合同造成了极大的阻碍，已

然构成实质性违约。具体情形如下: 

一、违反合同 24、19.1、29.2、8.6.2、6.5 约定，未能提供项目建设用地

及配套设施等建设条件，批复时间过长等致使原告二无法按照计划在三年内完成

全部项目建设。 

二、违反合同 6.12、8.1.8.1、8.1.9.1、8.1.9.2、8.4.3、8.4.4、8.4.5、

15.2 约定，在原告二积极申请国家、省级专项资金已然获批并划拨情况下，长

期占用未足额支付；怠于审计，2016 年至今年度政府投资额补贴及已建成并先

行运行农村污水处理站的年度运营维护亏损财政补贴均未支付。致使原告二自

2016 项目启动以来，未能得到两被告作为政府一方所应给予的任何扶持资金、

已申请核拨到的国家及省级专项扶助资金也不能足额领取；至起诉之日，原告二

超额项目建设投入，不仅未得到任何投资回报，而且，作为公益事业的 295个农

村污水处理站运营维护绝大部分费用也均由原告一、二垫付至今，资金周转出现

巨大困难。 

三、违反合同 33 建设期监管约定，不仅怠于对已完工项目的验收，而且还

在 2020 年 7月 17日、2020年 8月 20日单方强制要求在建的、未动工的农村污

水理站、乡镇污水处理厂及自来水供水厂停止建设，直接造成了原告二为项目建

设所提贷款资金无法投入产生利息损失情况下，于 2021 年 10 月 21 日，又不顾

项目建设开复工客观准备条件制约实际，反以建设进度缓慢为由，滥用管理职权

发函催促加快前述被叫停已久的项目建设。 

四、在合同有效履行期内，在两原告不知情的情况下，一次次擅自将特许经

营项目工程对外进行二次公开招标。 

五、违反项目合同 65“合同解除”的约定，在其存在违反先合同义务、及

多项违约行为等情形下，单方发出终止意向通知，经二原告书面函告要求依法、

依约补救或采取纠正措施情况下，仍不予理睬发出涉案正式解除通知。 

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一）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除本次披露的诉讼外不存在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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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二）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尚未披露的小额诉讼、仲裁事

项如下： 

序

号 
受理日期 

原告/申

请人 

被告/被

申请人 
案由 

管辖法

院或仲

裁机构 

诉讼请求 涉案金额（元） 
案件进

展 

1 2022/1/3 

杭州芦悦

生态科技

有限公司 

浙江水美

环保工程

有限公司

（以下简

称“浙江

水美”）、

兴源环境 

建设工

程施工

合同纠

纷 

浙江省

江山市

人民法

院 

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工

程款及利息、诉讼费。 
785,823.00 一审 

2 2022/1/4 潘耀海 

杭州中艺

生态环境

工程有限

公司（以

下简称

“杭州中

艺”） 

劳动人

事争议 

丹江口

市劳动

人事争

议仲裁

委 

请求判令解除劳动关

系；请求判令被告支付

各项工伤保险金、工伤

待遇、补缴社会保险。 

414,587.90 仲裁 

3 2022/1/7 

浙江耀轩

建设工程

有限公司 

浙江水美 

建设工

程施工

合同纠

纷 

临海市

人民法

院 

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工

程款及违约金；本案诉

讼费用由被告承担。 

896,500.00 结案 

4 2022/1/10 

杞县水美

久安水务

有限公司

（以下简

称“杞县

水美”） 

杞县人民

政府 

特许经

营许可 

开封市

中级人

民法院 

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

支付拖欠的污水处理

服务费及利息、行政处

罚损失；本案诉讼费用

由被告承担。 

16,198,439.16 一审 

5 2022/1/10 中集物联 

浙江新至

碳和数字

科技有限

公司（以

下简称

“新至碳

和”）、

兴源环境 

买卖合

同纠纷 

富阳区

人民法

院 场

口法庭 

请求判令被告一向原

告支付项目承揽费及

违约金；请求判令被告

二对被告一承担连带

清偿责任；本案的诉讼

费、保全费、保全担保

费均由两被告承担。 

1,394,313.37 结案 

6 2022/1/10 周舰 

杭州中

艺、兴源

环境、胡

林 

中介合

同纠纷 

温宿县

人民法

院 

请求判令杭州中艺支

付业务提成费；请求判

令兴源环境、胡林承担

连带责任；被告承担律

师费、诉讼费、保全费。 

10,750,000.00 一审 



 

7 

序

号 
受理日期 

原告/申

请人 

被告/被

申请人 
案由 

管辖法

院或仲

裁机构 

诉讼请求 涉案金额（元） 
案件进

展 

7 2022/1/11 吴小军 杭州中艺 

建设工

程合同

纠纷 

阜康市

人民法

院 

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工

程款及利息；被告承担

诉讼费、保全费。 

63,575,183.19 一审 

8 2022/1/13 

玉环县华

兴环保设

备有限公

司 

浙江水美 
买卖合

同纠纷 

浙江省

玉环市

人民法

院 

请求判令被告支付货

款及利息损失；案件受

理费由被告承担。 

85,639.00 结案 

9 2022/1/13 

武汉市奥

斯杰环保

科技有限

公司 

兴源环境 
买卖合

同纠纷 

杭州市

临平区

人民法

院 

请求判令被告支付货

款及利息、诉讼费、保

全费。 

191,000.00 一审 

10 2022/1/14 

长兴山鹰

顺达建材

有限公司 

杭州中艺 
买卖合

同纠纷 

长兴县

人民法

院 

请求判令支付货款及

利息；本案诉讼费由被

告承担。 

2,019,936.31 一审 

11 2022/1/20 杭州中艺 

奇台县住

房和城乡

建设局 

建设工

程合同

纠纷 

新疆维

吾尔自

治区昌

吉回族

自治州

奇台县

人民法

院 

请求依法判令被告向

原告支付工程款及逾

期付款利息；本案诉讼

费用由被告承担。 

7,790,112.23 一审 

12 2022/1/26 姚水龙 

浙江源态

环保科技

服务有限

公司（以

下简称

“浙江源

态”） 

借贷合

同纠纷 

富阳区

人民法

院场口

法庭 

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原

告本金及利息、诉讼费

保全费。 

2,000,000.00 结案 

13 2022/2/11 张银行 

杭州兴源

环保设备

有限公司

（以下简

称“兴源

环保”） 

买卖合

同纠纷 

长垣市

人民法

院 

请求判令支付货款及

利息损失；被告承担全

部诉讼费用。 

19,124.25 一审 

14 2022/2/14 

浙江耀轩

建设工程

有限公司 

浙江水美 

建设工

程施工

合同纠

纷 

杭州仲

裁委员

会 

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工

程款及违约金；本案仲

裁费由被告承担。 

1,324,893.20 仲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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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受理日期 

原告/申

请人 

被告/被

申请人 
案由 

管辖法

院或仲

裁机构 

诉讼请求 涉案金额（元） 
案件进

展 

15 2022/2/14 周福民 杭州中艺 

建设工

程施工

合同纠

纷 

上城区

人民法

院 

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工

程款及利息；本案诉讼

费、保全费由被告承

担。 

1,862,410.00 一审 

16 2022/2/18 

山东四方

安装工程

有限公司 

兴源环保 

建设工

程施工

合同纠

纷 

杭州市

临平区

人民法

院 

请求判令支付 20%到货

款和 50%验收款 
1,960,000.00 

诉前调

解 

17 2022/2/28 

江苏龙岱

环保科技

有限公司 

浙江水美 
买卖合

同纠纷 

杭州市

西湖区

人民法

院 

请求判令被告支付货

款及利息；本案诉讼费

用由被告承担。 

662,050.00 
诉前调

解 

18 2022/3/1 杭州中艺 
钱建双、

李梦苑 
撤裁 

杭州市

中级人

民法院 

撤销仲裁裁决。 2,241,528.80 特殊 

19 2022/3/7 

无锡隆涌

晟世环保

设备有限

公司 

浙江水美 
买卖合

同纠纷 

杭州市

西湖区

人民法

院 

请求判令被告支付货

款及利息；本案诉讼费

由被告承担。 

305,000.00 
诉前调

解 

20 2022/3/11 

大悟县仁

人协力劳

务有限公

司 

浙江水美 
工程合

同纠纷 

杭州仲

裁委员

会 

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工

程款及利息、律师费；

本案仲裁费和鉴定费

由被告承担。 

780,651.00 仲裁 

21 2022/3/15 兴源环保 

甘肃第七

建设集团

股份有限

公司 

买卖合

同纠纷 

兰州市

城关区

人民法

院 

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

支付货款及利息；请求

判令被告承担本案全

部诉讼费用及原告为

实现债权所支出的所

有费用。 

395,281.24 一审 

22 2022/3/15 

石家庄九

华建筑安

装有限公

司 

浙江水美 

建设工

程合同

纠纷 

赵县人

民法院 

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工

程款及利息；本案诉讼

费由被告承担。 

475,000.00 一审 

23 2022/3/17 

杭州美开

电气有限

公司 

浙江源态 
买卖合

同 

富阳法

院 

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合

同欠款及违约金、诉讼

费。 

103,163.00 一审 

注：上表中浙江水美、杭州中艺、兴源环保、浙江源态（现更名为“新至碳和”）、杞县水

美均为公司全资子公司。 

四、本次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本次诉讼系公司的依法维权行为，维护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合法权益。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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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案件尚未开庭审理，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公司

将根据案件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1、《民事起诉状》 

2、《受理案件通知书》 

 

特此公告。 

 

 

兴源环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 3 月 22日 


